






改措施建议。

经调查认定， 南阳高新长江银座“7-3”燃气爆炸事故是一起因

非法施工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 事故基本情况

(一 )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人员概况

座小区此次自来水管道维修工作

1.南阳初冉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，成立于2011年8月 11 日 ，

注册地位于南阳高新区白河南集聚区赵营村，法定代表人为卢XX。

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： 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； 酒店管理； 物业管

理； 停车场服务等项目。 该企业负责长江银座小区物业管理服务。

2.卢X X (女，38岁， 南阳宛城人) , 南阳初冉酒店物业管理

有限公司负责人， 负责公司全面业务。

3.高XX(男， 21 岁， 洛阳宜阳人) , 自由职业，2013年9月

份起跟随路XX从事挖掘机操作工作。

5.王XX(男，58 岁，南阳宛城人) 南阳初冉酒店物业管理有

限公司员工，负责小区日常水

4.路XX(男， 42 岁，南阳镇平人) , 自由职业，涉事挖掘机

业主，为高XX岳父，带领高XX承揽挖掘机施工业务。

电维修。

6.张XX(男，38 岁，南阳淅川人 ) , 自由职业，承揽长江银

。

(二 ) 事发建筑情况

1.南阳市高新区长江银座小区

南阳市高新区长江银座小区位于长江路与独山大道南段交叉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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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水管道，7月 3 日 8 时，张XX到现场与卢XX等人商定使用挖

掘机开挖硬化地面， 张XX电话联系个体挖掘机驾驶员路XX，上

午9时，路XX到达现场后发现挖掘机损坏无法使用，遂联系自己

女婿高XX。 期间， 路XX向张XX、 张XX向卢XX分别确认地下

是否有光缆、 燃气管道等，均答复为没有。

 

10 时 30分左右，高XX带另一辆挖掘机到达现场开始破挖作

业，12 时 15分， 高XX操作挖掘机挖破地下燃气管道，造成一条

长7cm、 宽4cm的不规则狭长形管道破损口，管道内燃气倾斜朝向

名烟名酒店店门喷出， 12时 16分，卢XX拨打华润燃气客服热线

95777, 告知接线人员 “长江路皓月宾馆对面挖到燃气管道， 燃气泄

漏， 快点过来人处理。 ” 接线人员告知其： “远离漏气现场，现场

不要使用明火， 不要抽烟， 帮忙监控一下现场，我们尽快联系师傅

到达现场抢险。 ” 12 时 19分接线人员在南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热

线维修服务微信群中通知维修人员，12 时22分， 南阳华润燃气宛

东分公司应急中心主管姜X在微信群中回复： “收到” , 12 时 23 

分，姜X通知当日当班维修工房XX、 刘XX赶往现场，并联系巡线

员康XX、 赵XX。 12 时24分，卢XX再次拨打华润燃气客服热线

95777催促。 12时33分，康XX、 赵XX到达现场，推开控制阀井

盖上压覆车辆后打开井盖， 12 时 37分， 维修工房XX、 刘X驾驶

抢险车 (豫 RHR371 ) 携带相关设备到达现场，关闭燃气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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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时26分，南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巡线工康XX巡检经过现场，

因挖掘机处于熄火停工状态，未发现施工行为，巡检后离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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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查明施工范围内地下燃气管线的相关情况下盲目组织施工]。对事故

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 2024年7月 7日， 被公安机关执行取保候审 。

(二 ) 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

2.高XX、 路XX、 王XX、 张XX等 4 人是否构成犯罪， 由公

安机关进一步侦查办理。

议

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公职

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线索及相关材料， 移交“7 · 3” 事故责任追究

审查调查组。对有关人员的党政纪处分和有关单位的处理意见，由

纪检监察部门提出。

(三 )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

南阳初冉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

建议由市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 第一百一

十四条有关规定圆，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

(四)其他处理建议

1. 高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鉴于高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管责任，

应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 持续改进工作， 加强城市管理领域安全生产

工作，切实履行监管责任。 建议高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向南阳

预案；  (七) 及时、 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。
[7]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 第三十七条： 新 建、 扩建、 改建建设工程，不得影响燃气设施安全。 建设单位在开工
前，应当查明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地下燃气管线的相关情况；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提
供相关资料。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管线等重要燃气设施的，建设单位应当会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
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。 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， 确保燃气设施运行安全
管道燃气经营者应当派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指导。法律、 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依照有关法律、 法规的规定执行。
[8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 第一百一十四条：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
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： (一)发生一般事故的， 处三十万元以
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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